
城关镇落实“两个责任”任务清单

清单内容 完成时限 备  注

履行领导责任

6、全面指导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微权”腐败问题，开展好扶贫领域和作风建设等方

面专项治理活动。

7、组织定期召开重要线索研判会，针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线索，召开案件研判工作会，及时对

案件线索进行分析、研判、指导或做出结论。

强化组织推动

8、坚持每年上廉政党课不少于 4次。
9、坚持每年参加廉政夜校学习活动不少于 6次。

加强宣传教育

10、对班子成员、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和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进行半年约谈一次，每年不少于2次。

     11、加强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安排相关领导带队每半年对机关各部
门和各村党风廉政建设落实情况进行点评。

强化监督检查

12、认真履行管好班子带好队伍责任 ，通过谈心谈话，提醒告诫等方式，对本单位班子成员、机
关各部门负责人和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进行半年约谈一次，每年不少于 2次。

13、组织召开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汇报“两个责任”落实情况，党委书记要对每位班子成员“两
个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点评。

14、实行“一把手”不分管干部人事、财物、物资采购和工程项目等事项制度。

落实监管责任

带头做好表率

3、每半年听取一次下级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情况汇报。

4、每季度至少听取一次班子成员抓分管领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汇报。

工作任务

  1、 作 为 全 镇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 第 一 责 任 人 ” 对 本 单 位 的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负 全 面 领 导 责 任 。
年 初 组 织 召 开 党 委 会 ， 专 题 研 究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和 反 腐 败 工 作 ， 制 定 年 度 工 作 计 划 、 目 标 要 求
和具体措施。

2、年初与各班子成员、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和各村党支部书记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和党员干部廉洁承诺书，落实一岗双责，实行目标管理。

5、定期主持召开党委会，传达上级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决策部署，听取镇纪委工作

汇报，结合实际进行专题研究和安排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15、带头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带头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16、带头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和子女、管好身边工作人员。

17、带头接受组织和干部群众监督，按要求认真报告个人重大事项。 

全年

全年

每季度一次

每两个月一次

每半年一次

每半年一次

每半年一次

每半年一次

3月10日

全年

3月30日

全年

每季度一次

每半年一次

全年

全年

全年



城关镇落实“两个责任”任务清单

清单内容 工作任务 完成时限 备  注

1、坚持分管工作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一起抓，定期研究、布置、检查和

报告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实情况。
落实分管职责

2、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融入到分管工作中，做到分管工作与党风廉政建

设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强化分管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学习教育活动，营造

勤政廉洁的工作氛围。
强化工作指导

3、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责任 ，坚持抓早抓小，对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和

各行政村负责人进行每季度约谈一次，每年约谈不少于 4次。加强日常监管

4、认真落实个人主体责任清单并实行台账销号管理。

6、坚持每年参加廉政党课学习不少于 4次。

7、坚持每年参加廉政夜校学习活动不少于 6次。

        8、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以身作则，管好自己
和身边工作人员，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

自觉接受监督

全年

全年

全年

每半年一次

每季度一次

5、认真参加每半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汇报“一岗双责”落实情况，
并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

每季度一次

每两个月一次

全年



城关镇落实“两个责任”任务清单

清单内容 工作任务 完成时限 备  注

加强组织协调

3、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执行情况和党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维护党的纪律

严肃查办案件

强化作风监督

9、每年组织镇村干部上廉政党课不少于 4次。

10、每年组织镇村干部开展廉政夜校活动每年不少于 6次。
深化教育预防

严格追究问责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每半年一次

每半年一次

每半年一次

每季度一次

每两个月一次

1、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向党委提出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建议。

2、纪委书记每半年向县纪委报告一次同级党委履行主体责任情况。

4、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政纪、涉嫌违法的行为，严肃查办发生在镇村干部中贪污
贿赂、失职渎职等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5、认真开展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微权”腐败问题和脱贫攻坚、作风建设等专项
治理活动。

6、纪委每半年安排机关重点部门、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述责、述廉，并进行评议和
质询。

7、围绕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大操大办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四
风”问题等进行明察暗访。       

8、对责任追究典型案件进行集中通报，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大的问题及时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11、对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及下属单位负责人进行半年约谈一次，每年不少于 2次。

12、按照“一案双查”工作要求，对发生违法违纪的问题,不仅追究当事人直接责任，而

且要追究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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